
大埔體育會  主辦 

民政事務總署 大埔民政事務處  贊助  活動由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助 

新界區際比賽(大埔區派隊) 

甄選「大埔區游泳代表」游泳選拔賽  

 

 

 

目 的  ： 甄選大埔區有潛質之泳員，代表大埔區參加「第四十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」 

選拔日期 ： 2026 年 8 月 2 日﹝星期日﹞ 

選拔時間

集合時間 

： 

： 

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30 分 

下午 4 時 15 分 (請使用學校側門進入游泳池門口) 

選拔地點 ：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(寶湖道)室內 25 米游泳池 

﹝地址：大埔寶湖道 7 號﹞ 

費 用 ： 全免 

參加項目 ： 每名參加者只限參加最多兩個項目 

運動員只可報名參加所屬之年齡組別項目 

甄 選 詳 情

及 名 額 

： 由教練根據參加者 1 年內的游泳成績或選拔賽，甄選 90 名運動員。 

1. 參加者可提交 1 年內的游泳成績﹝須提交成績証明文件﹞ 或 

2. 參加本會於 2026 年 8 月 2 日﹝星期日﹞舉辦之游泳選拔賽 

甄選制度 ：  甄選以參賽者最佳時間定名次； 

 甄選採用一次起跳，如有參賽者犯規，將於甄選完成後被取消資格，參加者不

得異議；  

 甄選將不提供落水熱身。 

參加資格 ： 參加者必須在大埔區的「區域範圍」居住或於大埔區學校就讀；如發現有虛報資

料或已代表其他區比賽，大會將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 如以學生身份參加：參加者必須為 2025 至 2026 年度之學生，並提供有效學

生手冊或學生證或升學証明書。 

 大埔區居住身份參加：參加者必須提交住址證明，住址證明須顯示參加者姓

名，包括：電費單、水費單、銀行月結單或附有住址證明的學生手冊﹝如未

能提供學生手冊，可以印有家長姓名的地址文件加上出生證明文件為證﹞。 

報名日期 ： 2026 年 7 月 13 日﹝星期一﹞至 8 月 2 日﹝星期日﹞ 

* 如參加「游泳選拔賽」作甄選之參加者須於 7 月 29 日﹝星期三﹞前遞交報名

表。 

報 名 方 法 ： 填妥報名表格，連同以下証明文件副本交回或寄回以下地點： 

大埔安祥路 2 號大埔體育會李福林體育館 

﹝郵寄參加表格，請於封面註明「甄選「大埔區游泳代表」﹞ 

1. 學生證 / 升學証明書  或  住址證明 

2. 1 年內參與游泳比賽之証明 ﹝如適用﹞ 

公布甄選

結 果 

： 獲選運動員名單將於 2026 年 8 月 28 日﹝星期五﹞張貼於大埔體育會或可瀏覽 

大埔體育會網頁 www.tpsa.org.hk。 

上   訴 ： 選拔賽不設上訴制度，以當日場地總裁判之決定作為最後判決。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hk/search?safe=active&rlz=1C1LENP_enHK511HK511&espv=2&biw=1440&bih=775&q=%E8%99%9B%E5%A0%B1%E8%B3%87%E6%96%99&spell=1&sa=X&ved=0ahUKEwjCr4jJ1_HMAhULE5QKHVymA_UQvwUIFygA


大埔體育會  主辦 

民政事務總署 大埔民政事務處  贊助  活動由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助 

 

 

 

 

「第四十一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細 則 ： 1. 如發現有參加者資格不符，大會有權取消該名參加者甄選資格；     

2. 報名表格內所填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，虛報資料者，將被取消參加資格，甄

選結果亦會作廢，其位置將由其他參加者補上； 

3. 如獲選參加者於比賽當日臨時缺席，將影響下年度參賽資格； 

4. 大會保留拒絕任何參加者參加甄選的權利； 

5. 本章程未盡善之處，大會有權隨時修改。 

責   任 ： 比賽進行中如有任何意外發生導致傷亡，大會概不負任何責任。 

惡劣天氣

安 排 

： 如在甄選日，天文台於報到前兩小時已發出八號預警﹝天文台在發出八號熱帶氣

旋警告信號之前兩小時內發出預警信息﹞、仍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

或黑色暴兩警告信號，該日甄選活動將順延，日期及時間將稍後公佈。 

查 詢 ： 2664 8661 / 9331 7726﹝黃女士 / 張先生﹞ 

比賽日期 ： 2026 年 10 月 11 日﹝星期日﹞ 

比賽時間 ：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

比賽地點 ： 馬鞍山游泳池﹝地址：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33 號﹞ 

參賽費用 ： 全免 



大埔體育會  主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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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界區際比賽(大埔區派隊) 

甄選「大埔區游泳代表」 

【報名表格】 

﹝1﹞參加者資料﹝請以正楷填寫英文字母﹞： 

姓名：﹝中文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﹝英文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別：            出生年份：       年    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電話：﹝日﹞               ﹝手提電話, 可 WhatsApp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， 

請致電﹝電話號碼﹞            與﹝聯絡人﹞           聯絡。 
（在填報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，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。） 

 

個人資料備註： 

(1) 你提供的資料，只作報名、統計、日後聯絡、活動意見調查及宣傳本會活動之用，並只限大會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

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。 

(2) 參加者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及聲明書，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，報名申請恕不受

理。 

 

﹝2a﹞參加本會之「游泳選拔賽」作甄選 (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「✓」號)： 

﹝每名參加者最多可選擇 2 項賽事﹞ 

本辦事處專用 

 已核實身分證明文件 

 證明文件(如適用) 

 學生手冊 / 住址証明 

組別 年齡組別 

蝶泳 背泳 胸泳 自由泳 個人四式 

50 

米 

100

米 

200

米 

50 

米 

100

米 

200

米 

50 

米 

100

米 

200

米 

50 

米 

100

米 

200

米 
200 米 

男 

子 

組 

A 18 歲或以上 (於 08 年或以前出生) 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 

B 15 歲至 17 歲 (於 09 年至 11 年出生)         

C 13 歲至 14 歲 (於 12 年至 13 年出生)         

D 11 歲至 12 或 (於 14 年至 15 年出生)         

E 10 歲或以下 (於 16 年或以後出生)         

女 

子 

組 

F 18 歲或以上 (於 08 年或以前出生) 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 

G 15 歲至 17 歲 (於 09 至 11 年出生)         

H 13 歲至 14 歲 (於 12 年至 13 年出生)         

I 11 歲至 12 或 (於 14 年至 15 年出生)         

J 10 歲或以下 (於 16 年或以後出生)         



大埔體育會  主辦 

民政事務總署 大埔民政事務處  贊助  活動由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助 

﹝2b﹞以 1 年內游泳成績參加甄選 (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「✓」號)：    

﹝每名參加者可選擇遞交多項賽事的成績﹞ 

項目 

請以「✓」號表示

參加甄選的項目 成績 年份 比賽名稱 

男子組 女子組 

1 50 米蝶泳      

2 100 米蝶泳      

3 200 米蝶泳      

4 50 米背泳      

5 100 米背泳      

6 200 米背泳      

7 50 米胸泳      

8 100 米胸泳      

9 200 米胸泳      

10 50 米自由泳      

11 100 米自由泳      

12 200 米自由泳      

13 200 米個人四式   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【參加者聲明】 

此聲明由 
□ 參加者  

填寫。 □ 參加者的家長/ 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 

（未滿十八歲的參加者必須由家長／監護人作聲明） 

(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「✓」號) 

本人聲明︰ 

(1) 本人/（參加者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在大埔區居住或就讀，否則本人/ 參加者會被取消參加資格。 

(2) 本人/ 參加者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，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。本人/ 參加者

明白，若有虛報資料，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，所得成績亦告作廢。 

(3) 本人/ 參加者願意服從主辦機構的甄選結果。 

(4) 本人/ 參加者健康及體能良好，適宜參加上述活動。如果本人/ 參加者因疏忽或健康欠佳，而引致於

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，主辦機構/大會則無須負責。 

(5) 本人/ 參加者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。 

(6) 本人/ 參加者同意授權予  主辦機構及傳媒在不需經本人審查而可使用本人/ 參加者之肖像、聲線及

個人資料作活動及推廣之用。 

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   
  

*參加者／家長／監護人簽署 ：  

    
 

*參加者／家長／監護人姓名 ：  

    

 

日 期 ：  

 


